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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港发〔2020〕1 号 

 

 

市各有关单位： 

为积极贯彻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深化苏港澳多

领域合作若干措施》（苏办厅字〔2020〕5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进一步为港澳同胞来常投资创业、融合发展、

就业生活等提供便利举措，更好地促进我市与香港和澳门的优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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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补及互利合作，提出如下实施办法。 

一、促进常港澳经贸互利合作 

1. 对于新开常州港至港澳的国际（地区）集装箱班轮航线

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资金扶持；对新开或加密常州机场至

港澳航班航线给予资金扶持；对港澳资企业到常州综合港务区投

资设立专业化交易中心和平台型公司、知名物流企业总部或区域

总部的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资金扶持奖励。 

2. 支持港澳资企业在常州投资高新技术产业、战略性新兴

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、现代农业。对年实际到账外资金额超过1.5

亿美元的世界500强港澳资企业投资项目，市级财政资金按“一事

一议”方式给予重点支持。 

3. 积极帮助我市港澳资企业申报省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

功能性机构以及省级扶持资金。对港澳资企业被认定为省级跨国

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或市级区域性总部的给予最高不超

过100万元的资金扶持奖励。 

4. 借助苏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和苏港澳合作平台，优先组

织我市港澳企业参与苏港融合发展峰会、江苏—澳门〃葡语国家

工商峰会等活动。充分发挥常州市港澳同胞权益保障协调委员会

的作用，建立政府与港澳企业信息互通机制、权益保护分级响应

机制和矛盾纠纷联调机制，充分利用常州市涉外商事法律服务中

心等机构的服务支持，维护好港澳同胞在常投资和生活权益。 

二、推动港澳居民在常创新创业 

5. 鼓励和支持港澳大学生来常见习，港澳青年大学生在常

就业见习期间（一般为3-6个月，其中2019-2021年可放宽至3-12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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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），可按相关规定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、房租补贴和工伤保险待

遇。生活补贴按当年我市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60%发放。见习期间，

由各地见习经办机构统一为见习人员办理单独工伤保险。 

6. 鼓励和支持港澳青年大学生来我市创业（包括创办企业、

民办非企业单位或个体工商户）。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18-35周

岁港澳大学生在常创业，可按规定享受创业培训补贴、开业补贴、

大学生创业者社保补贴、创业带动就业补贴、创业租金补贴、创

业担保贷款贴息，申报常州市各类人才、科技、产业项目等扶持

政策。港澳青年大学生创业就业基地被认定为市级大学生创业园

的，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创建补贴。 

7. 为港澳居民在常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提供便利，在常州

各辖市（区）登记窗口设立港澳居民注册个体工商户的“绿色通

道”，对符合条件的当场准予登记。对港澳居民投资企业提供企

业开办事项的网上全链条通办，线下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；对

港澳居民投资企业提供“名称自主申报”“一照一码”“放宽住所登

记”“简易注销”“证照分离”等便利化登记举措，切实降低制度性

成本。 

三、便利港澳居民在常学习生活 

8. 贯彻执行国家移民管理局等16部委联合印发《关于推动

出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的工作方案》，全面落实港澳居民持用的

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和港澳居民居住证使用的便利性。落实

港澳居民持用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和港澳居民居住证在

基本政务服务、公共服务、互联网服务等方面与我市居民身份证

享受同等便利。 




